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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條　本辦法依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第三條
第⼆款及第四條第⼀項規定訂定之。

第⼆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執⾏機關為內政部營建署。

第三條　主管機關為減輕中產以下⾃⽤住宅貸款⼾之居住負擔，得提供⽀持⾦作
為協助措施。

前項⽀持⾦由主管機關運⽤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共享經濟成
果特別預算撥補內政部住宅基⾦經費辦理。

第四條　本辦法適⽤對象為國內中產以下有⾃⽤性質購置住宅貸款⼾(以下簡稱
借款⼈)，借款⼈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女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合計僅有⼀筆⾃⽤性質購置住宅貸款，並須有非呆帳之貸款餘額。

⼆、合計持有房屋⼀⼾以內。

三、原始核貸⾦額，位於臺北市住宅為新臺幣八百五⼗萬元以內；位於
其他直轄市、縣(市)住宅為新臺幣七百萬元以內。

四、中華⺠國⼀百⼗年各類所得總額合計於新臺幣⼀百⼆⼗萬元以內。

屬政府債權之住宅貸款，比照⾃⽤性質購置住宅貸款認定之。

第⼀項⾃⽤性質購置住宅貸款依執⾏機關認可之⽅式認定。

第五條　借款⼈依前條第⼀項第⼀款⾄第三款應具備之條件及婚姻狀態，以中華
⺠國⼀百⼗⼆年⼆⽉⼆⼗八⽇為認定基準⽇。

第六條　本辦法所定之⽀持⾦補助相關作業，執⾏機關得委由經理銀⾏辦理。

第七條　借款⼈應於公告期間內提出⽀持⾦之申請。

前項申請⽅式、期間、應備文件及資料、第四條第三項執⾏機關認可⽅
式等相關事宜，由執⾏機關公告之。

第八條　⾦融機構受理⽀持⾦申請後，應核轉執⾏機關審核。

前項申請案應備文件及資料有須補正者，由執⾏機關通知借款⼈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或與第四條所定條件不符者，執⾏機關應予駁回。

第九條　執⾏機關經審核借款⼈符合第四條所定條件及第七條第⼆項申請相關規
定者，⼀次發給新臺幣三萬元⽀持⾦，並由⾦融機構直接存入該借款⼈
繳納貸款本息之帳⼾或其他⽅式辦理。



前項⽀持⾦不影響借款⼈接受政府其他住宅、⽣活補貼、補助或津貼等
協助措施之權利。

第⼗條　有下列情形之⼀者，應不予發給⽀持⾦；已發給者，由執⾏機關撤銷或
廢⽌，並以書⾯⾏政處分命其限期返還：

⼀、申請資料有虛偽或不實情事。

⼆、同⼀住宅貸款重複領取⽀持⾦。

三、其他違反本辦法之情事。

第⼗⼀條　執⾏機關為辦理申請案件審核作業所需，得請求相關機關、法⼈或團
體提供必要之資料及協助比對作業。

第⼗⼆條　⾦融機構應確實保存申請及撥付⽀持⾦之相關資料，執⾏機關於必要
時得予查核。

第⼗三條　⾦融機構辦理本辦法⽀持⾦補助作業，各經辦⼈員應盡善良管理⼈之
注意義務，如非屬故意、重⼤過失或舞弊情事所造成之損失，⺠營⾦融
機構之各級承辦⼈員得免除相關⾏政及財務責任；執⾏機關及公營⾦融
機構之各級承辦⼈員得依審計法第七⼗七條第⼀款規定免除全部之損害
賠償責任，或免除予以糾正之處置。

第⼗四條　本辦法⾃發布⽇施⾏。
發布⽇期：2023-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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